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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应急管理局

在工贸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中，

一些看似“常规操作”的做法，实则

已触碰法律红线，构成重大事故隐

患。为帮助企业和公众准确识别高

风险行为，嘉兴市应急管理局将推

出“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典型案

例”系列，逐期对照《工贸企业重大

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

第 10号），通过真实执法案例，深入

剖析各类典型隐患的表现形式、法

律责任与防范要点。

本期将聚焦工贸企业通用类重

大隐患：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

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或者

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现场查出核心问题
近日，嘉兴市应急管理局执法

人员在对嘉兴某纺织有限公司进行

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公司作为厂房

出租方，存在严重的安全管理缺失。

“只收租、不管理”：该公司将厂

房分别出租给三家从事服装加工业

务的企业，除签订租赁合同外，未与

其中任何一家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

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也未在租赁合同

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零检查、零协调”：执法人员

调阅该公司近一年的安全管理台

账，未发现任何对承租单位开展的

安全生产检查记录。对于承租单位

内部存在的疏散通道堵塞、危化品

随意存放等问题，该公司完全不知

情，更未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协调或

督促整改。

“责任甩锅”心态：面对询问，公

司负责人称，“厂房都租出去了，安全

自然是他们自己的事。”这种典型的

“以包代管、一包了之”思想，暴露出

其对法定安全主体责任的严重漠视。

法律依据与隐患定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生产经营

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

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

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

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

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

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

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

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

标准》（应急管理部令第 10号）将工

贸企业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

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或者

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的，列为重大

事故隐患。《<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

患判定标准>解读》则对该重大事故

隐患的三种判定情形进行了细化：

一、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

租给其他单位的，企业未与承包单

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

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承租

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二、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

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企业与承包

单位、承租单位签订的安全生产管

理协议、承包合同、承租合同中，免

除或者转嫁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统一

协调、管理义务。三、生产经营项

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

的，企业未按照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或者协议、合同中的要求，定期对承

包单位、承租单位进行安全检查，或

者发现安全问题未督促整改。

本案中，该公司既未签订安全

管理协议，也从未开展安全检查，完

全符合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标准。

隐患背后是系统性失守
此次嘉兴某纺织有限公司被发

现的问题绝非个例，其根源在于法

律意识淡薄、管理制度缺失、日常监

管缺位。目前，该公司因涉嫌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

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已被立案调

查，并责令立即整改。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嘉兴市应

急管理局在日常检查中还发现，部

分企业将某一生产工艺环节外包给

第三方单位，但相关作业仍在本企业

生产区域内开展。这种特殊的“厂中

厂”模式极易造成管理真空，发包方

误以为“活已包出、责已转移”，既未

签订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也未对承

包方作业实施统一协调和定期检

查，殊不知此类情形同样适用重大

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安全责任依然

牢牢系于发包企业自身。

应急提醒
所有涉及厂房、项目发包、出租业

务的工贸企业请注意以下几点——

1. 必须签协议：务必与承包、

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

理协议，或在合同中明确双方安全

职责；

2.必须勤检查：建立定期安全

检查制度，对承租单位的作业现场、

设备设施、人员资质等进行常态化

检查；

3.必须强协调：对发现的安全隐

患，要立即督促承租单位整改，并跟

踪验证，形成闭环管理。

“一包了之”？重大事故隐患！

周三安全课

N晚报记者 陈培玉
通 讯 员 黄凯洁

本报讯 遛狗不拴绳，以为是小

事，没想到差点酿成大祸。近日，海

盐一名女子因遛狗未拴绳致使路人

受伤，被当地公安机关予以治安处

罚。这是自 2026年 1月 1日新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实施以来，嘉兴市首例因饲养人

未采取安全措施致动物伤人被治安

处罚的案件。

不久前的一天，海盐县公安局

武原派出所接群众张女士报警，称

前一天自己在路上行走时，被一只

狗扑咬导致手肘受伤。“我昨天直接

去医院治疗了，主要是那只狗没拴

绳。”张女士表示，当天狗扑咬自己

时，狗主人也上前制止了，但她自己

还是受伤了，她希望警方能尽快找

到伤人的边牧犬。

接警后，民警立即展开调查，通

过调取路面监控视频，很快锁定了

犬只饲养人陈某，并第一时间对其

开展询问调查。陈某对自己遛狗时

未拴绳导致张女士受伤的事实供认

不讳，并愿意对其伤势作出赔付。

民警对陈某遛狗不拴绳这一行为进

行了批评教育，同时根据法律规定

对其作出了相应处罚。

“有不少饲养宠物的人认为，自

己养的犬只性格温和不会伤人，因

而拴不拴绳关系不大。”经办民警告

诉记者，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再

温和的犬只在遇到惊吓、刺激或突

然疼痛时都可能产生应激反应伤

人，饲养人根本无法预判。根据新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相关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

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

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5
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经办民警表示，现在养狗的群

众不少，一定要注意养犬安全与文

明，尤其是遛狗时切记系好狗绳，以

免发生犬只惊吓或伤人事件。值得

一提的是，现在有不少宠物友好场所，

如果要带猫狗等动物入内，一定要拴

绳并尽责做好看护、管理事项，以免

发生意外，给自己和他人带去伤害。

N晚报记者 陈 强 通讯员 宋 洋

本报讯 春日里提笼遛鸟，是

不少人的闲情雅趣，可海宁一名男

子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提着鸟笼出

门遛弯，竟把自己“遛”进法律的

“笼子”。

最近，海宁市公安局长安派出

所民警在辖区日常巡逻时，遇见一

名男子提着鸟笼慢悠悠地散步，笼

中鸟儿长得有些特别。民警走近细

看，发现鸟儿有着顺滑光亮的棕色

羽毛，如精心画过的白色眼圈和向

后延伸的白色眉纹，时不时发出清

脆婉转的啼鸣。民警怀疑这不是能

随意饲养的普通宠物鸟，于是上前

对其询问。

面对民警，提笼遛鸟的男子眼

神闪烁不定，回答问题也支支吾

吾。民警当即判断其中必有蹊跷，

依法将其带回派出所展开调查。

在派出所，男子如实交代了他

非法饲养 7 只画眉鸟的全过程。

“我知道这是一种保护动物，但由

于特别喜欢，还是心存侥幸养了 7
只……”这名姓金的男子坦言，他是

一名养鸟爱好者，之所以盯上画眉

鸟，是看中了它的两大亮点：一是长

相出众，颜值颇高；二是叫声绝佳，

嘹亮婉转，还能模仿其他虫鸣鸟叫，

听着格外解闷。

金某某说，自己通过私下购买、

与他人交换等方式，陆续将鸟儿收

入笼中，平日里悉心照料，每天都会

雷打不动地提着鸟笼出门遛上一

圈，他本以为只是私下养着玩没啥

事，却全然忘了这个喜好早已触碰

法律红线。

据了解，画眉鸟叫声清脆婉

转、悠扬多变，既能高声鸣唱，又能

轻声细语，还擅长模仿其他鸟类和

虫鸣，在民间素有“鸟中歌唱家”的

美誉。正因为外形出众、叫声动听，

画眉鸟曾长期被当作笼养观赏鸟。

由于长期被非法捕捉、滥捕滥养，野

生画眉鸟种群数量明显下降。2021
年，画眉鸟被正式列入新版《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升级为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根据法律规

定，无论是野外种群还是人工繁育

种群，非法猎捕、笼养、买卖、运输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均涉嫌违

法犯罪。

目前，金某某因涉嫌危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海宁警方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他所饲养的 7 只

画眉鸟，已被全部移交专业机构妥

善安置。

警方提醒广大爱鸟者，应尊重

自然、遵守法律，切莫因个人爱好触

碰法律红线。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野生动

物对于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呼

吁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保护野生

动物的行动中来，发现非法捕猎、交

易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及时向公

安机关举报，共同守护我们的生态

家园。

遛狗未拴绳致人受伤，饲养人被罚
这是嘉兴首例此类案件

饲养画眉鸟，触碰法律红线了
海宁一男子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典型案例曝光

假期抢进度“长”出新地标

前天，在嘉兴经开区双溪湖学习中心项目建设

现场，工人们正忙着柱梁板施工。

据了解，该项目于2025年10月开工，总建筑面

积约3.32万平方米，集图书阅览、美术展示、学习培

训等功能于一体，定位为“公园里、森林中、水岸边

的图书馆”。

N记者 盛佳淳 通讯员 顾滢杰 摄


